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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3〕123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装修垃圾、拆房垃圾
全程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优化本市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收运处全程治

理体系，促进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，推动建立源头投放便

利、收运衔接顺畅、处理能力匹配的管理机制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

规定》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

理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要求，现就相关工作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立足新发展

阶段，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新发展理念，优化装修垃圾、

拆房垃圾治理结构，加强作业规范，加快能力建设，推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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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化利用，促进本市建筑垃圾的高效能治理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全过程管理。严格落实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产生、

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等各环节运营单位主体责任，

加强部门联动，建立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机制，提高管

理成效。

坚持资源化利用。加快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化利用

设施达产运行，积极推进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

品推广应用，进一步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。

坚持全链条打击。加强管执联动，会同相关部门对装修

垃圾、拆房垃圾非法委托、非法处置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，

推进全链条打击和惩戒后整改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到 2023 年底，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收运处全程治理体

系进一步优化，各区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

于 50%。到 2024 年底，通过持续优化全程治理体系和完成

资源化设施建设补缺口任务，各区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

化利用率不低于 65%。到 2025 年底，全市实现装修垃圾和

拆房垃圾 1420万吨/年资源化处理能力，资源化利用率达到

75%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持续推进新模式，方便社会投放

通过推广装修垃圾“定时定点投放、预约到点收集”收运

新模式，提升市民投放装修垃圾便利程度，到 2023 年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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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全市街镇全覆盖目标。严格落实居住区装修垃圾收运单

位、收运价格上墙“双公示”，做到明码标价、信息透明，到

2023年底，居住区“双公示”内容公布率达 95%。畅通沿街商

铺、商务楼宇等非居住区装修垃圾产生单位、属地装修备案

管理部门和作业服务单位信息渠道，实现信息共享，确保垃

圾及时清运。通过自建预约收运平台或借助市级装修垃圾预

约收运系统（5月 1日开通），加大装修垃圾预约收运便捷度，

方便社会投放。

（二）完善收运体系，推进全量收集

2023年新一轮装修垃圾作业服务单位招标结束后，按照

“全域、全量”收集要求，统筹谋划辖区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

收运处体系，尽快与新一轮中标的装修垃圾作业服务单位签

订作业服务协议，明确装修垃圾作业服务的范围、规范、期

限、中转分拣场所和资源化处理设施以及服务费用的处理方

式等事项。鼓励作业服务单位按照《装修垃圾收运装备技术

规范》（T/SHJX048-2022），逐步新增、更替部分车辆以及专

用回收箱，实现装修垃圾收运的多场景应用，促进投放和收

运有效衔接。可参照《垃圾房技术要求》(DB31/T1374-2022)

明确的装修垃圾房面积，落实居住区装修垃圾固定堆放场

所。在确保“固定堆放场所”收运频次的基础上，确保“回收换

箱”及时，“临时交付”准时，避免小区装修垃圾积压。

按照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，全面推进拆房

垃圾处置申报，引导拆房垃圾进入资源化设施处理，严禁未

经分拣填埋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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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理控制中转设施，降低环境风险

有较多数量装修垃圾中转站的区，应对每座中转站存在

的必要性进行科学分析，对距离资源化处理设施较近的中转

站进行“关停并转”，降低环境风险；对具备中转分拣功能的

中转站，统筹考虑中转站存续以及资源化设施处理能力匹配

衔接，提高资源化利用率；对只负责中转贮存的中转站，在

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不混入建筑垃圾的前提下，实行“不破袋”

中转，提升收运效率。

对于确需保留的中转站，督促运营单位按相关要求保持

计量称重、视频监控等信息化设备正常运行，推进数据记录、

保存、传送的数字化实现。落实围挡、降尘降噪、场地硬化

等相关要求，并保持场所及其周边环境整洁。

（四）充分发挥设施作用，推进资源化处理

对于尚未正式运行的规划设施，加快试运行进度，尽早

组织竣工验收；对于已正式运行的规划设施，加强装修垃圾

和拆房垃圾物流调配，推进资源化设施达产运行；对于列入

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名单的社会设施，加强处理装修垃圾能力

指导，补充能力缺口；尚有处理能力缺口的相关区、单位，

按照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优化补强本市固废、污水处置

能力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绿容〔2022〕52号）要求，应

尽早通过多种方式完成补缺任务，至 2025 年底实现全市建

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 1420万吨/年的目标。其中，浦东新

区、普陀区、金山区等 3 处建筑垃圾资源化设施于 2023 年

启动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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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资源化设施运营单位通过优化工艺、设备更新迭代

和技术攻关等方式，提升工艺水平，提高装修垃圾和拆房垃

圾再生产品质量，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（见附件），并进

行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。市局将会同相关部门，根据《上

海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应用指南（试行）》（沪建

建材联〔2023〕46号），分类型、分阶段研究相关推广政策。

浦东新区应按照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再利

用若干规定》，在辖区先行先试，加大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

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力度，率先实现建筑垃圾全面资源化再利

用。

（五）加强数据赋能，促进行业高效能治理

依托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，建立“横向关联、纵向闭环”

的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从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到

处置等环节的信息流和数据流，聚焦源头产生不掌握、运输

不及时、中转非法外流和资源化利用不充分等问题，用实时

数据和各类网格、智能等方法，及时、精准发现问题，研判

趋势，对接需求，预防风险，加大行政处罚力度，推进全链

条打击和惩戒后整改，实现线上线下跨部门、跨领域、跨层

级的协同处置，促进建筑垃圾全程治理数字化转型，推动行

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区、临港新片区绿化市容部门应高度重视装修垃圾和

拆房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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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充分发挥牵头协调作用，完善管执联动，实现信息互

通、资源共享，构建责任明晰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支持

各区、临港新片区绿化市容部门应根据辖区情况，推进

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化设施开工建设和达产运行，支持

列入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名单的社会设施稳定发展，并推动资

源化利用产品在本级政府投资项目中优先使用。

（三）完善应急保障

各区、临港新片区绿化市容部门应加强装修垃圾和拆房

垃圾收运处应急保障，确保快速响应，回应市民诉求。特别

对于因季节性等原因影响再生产品出路，导致产品积压以及

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无法进厂等情况，建立健全应急预案，

保障资源化设施稳定运行。

附件：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再生产品相关标准目录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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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再生产品相关标准目录

1、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GB/T 25177-2010

2、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GB/T 25176-2010

3、《混凝土砌块（砖）用再生骨料技术要求》DB31/T 1093-2018

4、《建筑垃圾再生集料无机混合料应用技术标准》

DG∕TJ 08-2309-2019

5、《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》JC/T 2281-2014

6、《工程填筑用装修垃圾再生集料技术要求》

DB31/T1254-2020

7、《混凝土实心砖》GB/T 21144-2007

8、《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（砖）技术要求》DB31/T 1170-2019

9、《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》JG/T 505-2016

10、《承重混凝土多孔砖》GB/T 25779-2010

11、《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（砖）技术要求》DB31/T 1170-2019

12、《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》GB/T 24492-2009

备注：标准目录会新增，本附件为不完全列举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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